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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過去五年是內地消費市場的騰飛期，內地在消費刺激政策帶動下，正從製

造型發展，進入製造消費並重的發展階段，並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市場崛

起的重大歷史機遇期。 

2. 內地消費總量快速成長之際，消費結構、消費模式、消費業態亦發生變化。

體現為城市消費，八十後消費，十二五規劃對消費檔次、綠色消費的促進。 

3. 目前來看，內地商品流通體系尚未成熟、存在著不規範和低效經營情況。

這是由於內地商業流通體系的體制安排和政府行為、批發環節的低效失規

發展、零售環節的地產式經營、內地對知識産權不够尊重，政府監管不足

等因素造成的。使內地廠商和外資企業的內銷之路份外艱辛。 

4. 近年來，電子商務成爲內地商業流通系的新秀。八十後消費群體帶動的網

上購物，潛在性地挑戰傳統的實體零售經營、地產主導的百貨經營業態。

內地新型流通業態正在萌芽，朝著規範化、多元化方向發展，相對吻合香

港廠商的産品檔次和經營理念。 

5. 內地政府對外資內銷的政策從限制到鼓勵的演化，可分為 3 個階段：一、

出口導向戰略下控制外資企業內銷階段（改革開放至 1999 年）；二、WTO

規則下逐步開放內銷市場階段（2000 年-2007 年）；三、擴大內需與加工貿

易轉型升級中全面鼓勵外資轉內銷階段（2008 年以後）。珠三角港企內銷

活動呼應內銷政策改革，分為業務範疇驅動型、產業價值鏈拉動型、廠商

主動型的三大階段。 

6. 成功發展內銷的港企往往具有幾個特徵：從事中間產品、面對企業機構客

戶、擁有國際品牌授權、高本地化和經驗豐富的內銷團隊、企業老板具內

地生活背景。2008 年以來，珠三角港企內銷出現了三大新動向：港企積極



參與內銷購物展覽會、香港廠商會和公營機構在內地建立常駐式零售分銷

場所、企業採取合作方式在內地開設零售店。 

7. 加工貿易珠三角港企必須經歷三個步驟／階段，方能實現內銷拓展，分別

是：市場進入前階段、市場測試階段、內銷渠道建立階段。每個環節涉及

政府因素、行業因素、企業行為，內地和香港各有其責。 

8. 珠三角港企進入內銷前的挑戰，包括“三來一補＂轉為“三資企業＂、內

銷產品完稅、商標註冊、產品認證，以內銷完稅最為艱巨。港企對內地市

場的瞭解、由外銷轉內銷的經營挑戰。內地的信用風險、侵權風險，令香

港廠商需自設零售店舖推動內銷，加大經營跨度和人力財力需求。 

9. 市場准入與產品銷售通道，是外資企業進入內銷市場的兩個最主要障礙。

目前內地的外資內銷政策仍然存在制度性缺陷，具體表現為政策設計問題

導向的局限性、內外市場分割的制度性弊端、體制內嚴格的政府管治造成

企業的出口偏好，形成內循環堵塞現象。 

10. 廣東省、東莞市政府對加工貿易港企轉內銷制定了完備政策體系和資金配

對，根據內銷入門、內銷啟動、內銷產品開發、內銷市場擴展的四個階段，

制定不同扶持措施，涉及內地海關、稅務、工商、環保、商檢等部門。香

港貿發局、生產力促進局和工商協會亦有參與，特區政府工貿署提供一定

的資金。 

11. 東莞自 2008 年實施加工貿易轉內銷政策以來，1,600 多家來料加工企業轉

為法人企業，佔來料加工企業總數的 1/3；擁有自主品牌的加工貿易企業達

到 988 家；超過 60%的加工貿易企業完成了從 OEM 到 ODM 的轉變。 

12. 目前，特區政府和公營機構對港企的內銷支援，尚未形成完整體系。特區

政府資源投入往往是短期項目安排、資源不足，未能調動起戰略性引導作

用和扶持效益，令港商內銷接近孤軍作戰。 

13. 粵港政府應共同推進珠三角港企內銷。提供高交易效率的市場環境和制度

框架、縮短企業取得學習效應的時間與成本是政府職責和政策作用。 


